
  高雄市仁美國小午餐剩飯菜及廚餘回收處理原則 

 

102年 1月 09日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決議 

113年 5月 24日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決議 

一、依據：教育局 100.05.26高市四維教健字第 1000032825號函辦理。 

二、主旨：為有效管理午餐剩飯菜打包問題及落實廚餘回收制度，特定本原則。 

三、午餐剩飯菜處理原則: 

(一)適用對象:本校經濟弱勢學生（以申請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費補助並審查合格者為

主），由學童或導師向總務處午餐執行秘書提出申請。 

(二)打包規定： 

1.打包時間：中午 12：35至 12：45(班級師生中午用餐完畢)。 

      2.打包地點:廚房。 

      3.打包人員:至廚房由廚工協助打包。 

      4.拿取時間:13:30前，超過時間，工作人員將剩餘飯菜投入廚餘回收桶。 

      5.打包容量:每戶限裝每道菜不超過 2公斤，並以自備環保容器盛裝為原則。 

      6.打包剩飯菜應遵守相關規定，否則學校得隨時禁止打包。 

(三)打包菜餚僅供打包人員自行食用，不可販售、贈送或隨意丟棄。 

(四)學校午餐菜餚僅供當日當餐食用，超過午餐時間食用可能因保存不當或復熱不完全

導致身體危害。 

(五)除各班經濟弱勢學生打包外，其餘剩飯菜統一回收至本校廚餘桶，並由合約廠商載

走。 

(六)上述相關業務窗口:向總務處午餐執行秘書提出相關申請(附件一)和簽訂切結書(附

件二)，聯絡電話:7315633分機#736 

四、午餐廚餘處理原則: 

    本校每年向合法業者議價委託載運，為期 1學年，且清運費用由午餐專戶支應。 

五、本原則經本校「午餐供應委員會」討論通過，經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，其他未盡事宜得

隨時修改之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
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民小學 

經濟弱勢學童打包午餐菜餚申請表 

學生資料 

姓 名  就讀班級 年     班 

導 師 姓 名  申請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家 長 簽 名  聯絡電話 

（住家） 

（手機） 

打包注意事項 

1、申請以戶為單位，例如 2名學生同屬一戶時，以其中 1名申請

即可。 

2、請學童自備容器(以環保容器為原則)，於每日 12：35～12：45

至廚房打包菜餚。 

3、打包時應在學校廚房規定區域內，遵照工作人員管理包菜，不

可在規定區域以外打包。 

4、打包菜餚應遵守相關規定，如違反規定學校得禁止打包。 

5、打包容量： 

   飯:小於「2公斤」1份 

菜:小於「2公斤」1份 

   湯:小於「2公斤」1份 

6、打包菜餚僅供打包人員自行食用，不可販賣、贈送或隨意丟棄 

7、午餐菜餚僅供當餐食用，如超過時間、保存不當等，可能導致

身體的危害，包菜人員應了解取用的危險性。 

學校審核情形 

審 核 結 果 班 級 導 師  

□通 過 

□不通過 

執 行 秘 書  

單 位 主 管  

校 長  

附件一 



 

剩餘午餐打包申請人切結書 
 

立切結書人 （家長姓名） ，茲因 （學生姓名） 君生活上之需要於平日學校供午

餐日結束至廚房打包(教室若有剩餘優先打包)，逕由學生打包回家。本校學校午餐菜

餚僅供午餐使用，超過午餐時間食用可能導致食品安全問題，若因超過午餐時間食用

可能因保存不當或復熱不完全導致身體危害，特此聲明申請人需自行負保管及安全衛

生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         已詳閱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小剩餘午餐回收處理原則，並能確實

遵守。 

此致仁美國小 

立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與本校學生之關係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剩餘午餐打包申請人切結書 
 

立切結書人 （家長姓名） ，茲因 （學生姓名） 君生活上之需要於平日學校供午

餐日結束至廚房打包(教室若有剩餘優先打包)，逕由學生打包回家。本校學校午餐菜

餚僅供午餐使用，超過午餐時間食用可能導致食品安全問題，若因超過午餐時間食用

可能因保存不當或復熱不完全導致身體危害，特此聲明申請人需自行負保管及安全衛

生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人      已詳閱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小剩餘午餐回收處理原則，並能確實遵

守。 

此致仁美國小 

立書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與本校學生之關係：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附件二 


